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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庆州水务局(本级)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水利发展专项资金。

立项依据

部门三定方案及职能职责。

项目实施单位

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水务局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思路，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，牢固树立用水总量控制、优化配置、合理开发、有效保护的水资源管理理念，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，推动依法治水、依法管水，水资源管理 “三条红线”刚性约束不断增强，有力促进美丽迪庆建设，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分有效的水资源保障。

项目实施内容

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水资源管理“三条红线”不断增强；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有序推进；小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监管工作日趋完善；两江流域取用工程（设施）整改提升工作圆满完成；县域节水型社会不断推进。通过河湖健康评价及“一河一策”报告编制工作，实现“河畅、岸绿、水清、景美”目标，对生态良好的河湖起到预防和保护作用，对生态恶化的河湖加强源头控制、水陆统筹、联防联控，全面消除黑臭水体。通过全州水旱灾害风险普查，摸清全州水旱灾害风险隐患底数，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，有效防范和化解水旱灾害风险，推进水旱灾害风险管理。通过对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标准规范体系、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运行管理体系及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，迪庆州河（湖）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稳定、长效、专业化地运行，大力推动全面河（湖）长制项目。深入落实河(湖)长制，全面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，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因地制宜、分区奖补，加快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，努力实现全州重要河湖库渠“安全生态、水清河畅、岸绿景美、人水和谐”的目标，建成让流域内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流(河段)、湖泊及水库，对生态美、环境美山水美、城市美、乡村美的中国最美丽州市建设形成有效支撑。完成水行政法治宣传及水行政执法培训工作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积极践行习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方针，全面落实“水利工程补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的总基调。全州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%，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大中型工程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受理工程质量投诉办结率98%，工程质量缺陷得到明显控制，工程建设不发生重大质量事故，伤亡控制指标:零死亡、无火灾事故、无坍塌事故、无重大机械事故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本级财力安排年度预算资金80万元。
项目实施计划

1.全面落实建设“幸福河”的总体目标、“重在保护、要在治理”的战略要求，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从“有名”“有实”到“有能”，不断推进河 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打好河湖保护治理攻坚战， 加快全州美丽幸福河湖建设。

2.全州河湖基本实现有堤防、有绿化、有景观、有制度、有队伍、有管护的“六有”目标；

3.建立三大技术支撑体系4.全面落实建设“幸福河”的总体目标、“重在保护、要在治理”的战略要求，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从“有名”走向“有实”，不断推进河 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打好河湖保护治理攻坚战， 加快全州美丽幸福河湖建设。

4.持续抓好清“四乱”工作。继续结合四级河长巡河工作，把“河长清河”“清四乱”常态化，持续深入开展。

6.加强督保检查工作。加强对各级各部门以及各级河（湖）长督察、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督保检查，全面落实分办、督办、跟踪，确保河（湖）长制工作落到实处。

7.抓好社会参与和监督。加强宣传教育及舆论引导，加强各级河（湖）长制信息发布平台建设，定期向社会公告河（湖）长制工作，接受全社会监督。进一步规范、完善河长公示牌，并定期维护和更新。聘请各类社会监督员，开展广泛的社会监督、成效评价。

8.抓好水域岸线管理保护。进一步完善河道采砂规划，开展河道采砂许可工作，推进河道采砂规范、合法、有序。严肃查处不按审批规定的开采地点、范围、深度，超量、超时、超范围开采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建立健全河道采砂管理台账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水资源管理“三条红线”不断增强；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有序推进；小水电站生态流量下泄监管工作日趋完善；两江流域取用工程（设施）整改提升工作圆满完成；县域节水型社会不断推进。通过河湖健康评价及“一河一策”报告编制工作，实现“河畅、岸绿、水清、景美”目标，对生态良好的河湖起到预防和保护作用，对生态恶化的河湖加强源头控制、水陆统筹、联防联控，全面消除黑臭水体。通过全州水旱灾害风险普查，摸清全州水旱灾害风险隐患底数，查明重点区域抗灾能力，有效防范和化解水旱灾害风险，推进水旱灾害风险管理。通过对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标准规范体系、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运行管理体系及河（湖）长制信息管理平台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，迪庆州河（湖）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可实现稳定、长效、专业化地运行，大力推动全面河（湖）长制项目。深入落实河(湖)长制，全面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，坚持统筹兼顾、突出重点、因地制宜、分区奖补，加快形成比学赶超良好氛围，努力实现全州重要河湖库渠“安全生态、水清河畅、岸绿景美、人水和谐”的目标，建成让流域内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河流(河段)、湖泊及水库，对生态美、环境美山水美、城市美、乡村美的中国最美丽州市建设形成有效支撑。完成水行政法治宣传及水行政执法培训工作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方针，全面落实“水利工程补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的总基调。全州水利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覆盖率达到100%，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大中型工程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，受理工程质量投诉办结率98%，工程质量缺陷得到明显控制，工程建设不发生重大质量事故，伤亡控制指标:零死亡、无火灾事故、无坍塌事故、无重大机械事故。


